
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裁定

112年度易字第230號

公  訴  人 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
被      告  胡皓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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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000000000000000

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，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4日所為之判決原本

及其正本，茲發現有誤，應裁定更正如下：

    主  文

原判決之原本及其正本第4頁第14、15行「（計算式：25萬6900

元+25萬6900元＝118萬8400元）」，應更正為「（計算式：93萬

1500元+25萬6900元＝118萬8400元）」。

    理  由

一、按裁判如有誤寫、誤算或其他類此之顯然錯誤或其正本與原

本不符，而於全案情節與裁判本旨無影響者，法院得依聲請

或依職權以裁定更正，刑事訴訟法第227條之1第1項定有明

文。

二、經查，本件原判決理由欄四、沒收項下記載「被告詐得告訴

人吳泰毅如附表一所示之金額共計93萬1500元；詐得告訴人

吳念文如附表二所示之金額共計25萬6900元，故被告詐得告

訴人2人共計118萬8400元」等情，惟於括弧欄說明計算式時

將「93萬1500元+25萬6900元」誤載為「25萬6900元+25萬69

00元」，足見本案判決理由欄四、沒收項下關於計算式說明

部分，顯有誤寫誤繕之情形，揆諸上開說明，應屬誤寫誤

繕，然不影響於全案情節與原判決之本旨，爰由本院依職權

以裁定更正之。　
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，裁定如主文。　　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30　　日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刑事第三庭    法  官  韓茂山

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如對本裁定不服，應於送達後1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（應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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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繕本）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1 　　日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書記官  林怡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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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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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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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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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font-size: inherit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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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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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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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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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ms-text-justify: inter-ideograph;
}

.justify-para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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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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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height: 18px;
  background-color: #333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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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webkit-animation: sk-bouncedelay 2.4s infinite ease-in-out both;
  animation: sk-bouncedelay 2.4s infinite ease-in-out both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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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webkit-animation-delay: -1.2s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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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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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webkit-animation-delay: -0.6s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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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
@-webkit-keyframes sk-bouncedelay {
  0%, 80%, 100% {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0) }
  40% {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1.0) }
}

@keyframes sk-bouncedelay {
  0%, 80%, 100% { 
   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0)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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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，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4日所為之判決原本及其正本，茲發現有誤，應裁定更正如下：
    主  文
原判決之原本及其正本第4頁第14、15行「（計算式：25萬6900元+25萬6900元＝118萬8400元）」，應更正為「（計算式：93萬1500元+25萬6900元＝118萬8400元）」。
    理  由
一、按裁判如有誤寫、誤算或其他類此之顯然錯誤或其正本與原本不符，而於全案情節與裁判本旨無影響者，法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以裁定更正，刑事訴訟法第227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。
二、經查，本件原判決理由欄四、沒收項下記載「被告詐得告訴人吳泰毅如附表一所示之金額共計93萬1500元；詐得告訴人吳念文如附表二所示之金額共計25萬6900元，故被告詐得告訴人2人共計118萬8400元」等情，惟於括弧欄說明計算式時將「93萬1500元+25萬6900元」誤載為「25萬6900元+25萬6900元」，足見本案判決理由欄四、沒收項下關於計算式說明部分，顯有誤寫誤繕之情形，揆諸上開說明，應屬誤寫誤繕，然不影響於全案情節與原判決之本旨，爰由本院依職權以裁定更正之。　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，裁定如主文。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30　　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刑事第三庭    法  官  韓茂山
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對本裁定不服，應於送達後1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（應抄
附繕本）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1 　　日
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書記官  林怡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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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，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4日所為之判決原本
及其正本，茲發現有誤，應裁定更正如下：
    主  文
原判決之原本及其正本第4頁第14、15行「（計算式：25萬6900
元+25萬6900元＝118萬8400元）」，應更正為「（計算式：93萬1
500元+25萬6900元＝118萬8400元）」。
    理  由
一、按裁判如有誤寫、誤算或其他類此之顯然錯誤或其正本與原
    本不符，而於全案情節與裁判本旨無影響者，法院得依聲請
    或依職權以裁定更正，刑事訴訟法第227條之1第1項定有明
    文。
二、經查，本件原判決理由欄四、沒收項下記載「被告詐得告訴
    人吳泰毅如附表一所示之金額共計93萬1500元；詐得告訴人
    吳念文如附表二所示之金額共計25萬6900元，故被告詐得告
    訴人2人共計118萬8400元」等情，惟於括弧欄說明計算式時
    將「93萬1500元+25萬6900元」誤載為「25萬6900元+25萬69
    00元」，足見本案判決理由欄四、沒收項下關於計算式說明
    部分，顯有誤寫誤繕之情形，揆諸上開說明，應屬誤寫誤繕
    ，然不影響於全案情節與原判決之本旨，爰由本院依職權以
    裁定更正之。　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，裁定如主文。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30　　日
                  刑事第三庭    法  官  韓茂山
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對本裁定不服，應於送達後1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（應抄
附繕本）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1 　　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記官  林怡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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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，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4日所為之判決原本及其正本，茲發現有誤，應裁定更正如下：
    主  文
原判決之原本及其正本第4頁第14、15行「（計算式：25萬6900元+25萬6900元＝118萬8400元）」，應更正為「（計算式：93萬1500元+25萬6900元＝118萬8400元）」。
    理  由
一、按裁判如有誤寫、誤算或其他類此之顯然錯誤或其正本與原本不符，而於全案情節與裁判本旨無影響者，法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以裁定更正，刑事訴訟法第227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。
二、經查，本件原判決理由欄四、沒收項下記載「被告詐得告訴人吳泰毅如附表一所示之金額共計93萬1500元；詐得告訴人吳念文如附表二所示之金額共計25萬6900元，故被告詐得告訴人2人共計118萬8400元」等情，惟於括弧欄說明計算式時將「93萬1500元+25萬6900元」誤載為「25萬6900元+25萬6900元」，足見本案判決理由欄四、沒收項下關於計算式說明部分，顯有誤寫誤繕之情形，揆諸上開說明，應屬誤寫誤繕，然不影響於全案情節與原判決之本旨，爰由本院依職權以裁定更正之。　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，裁定如主文。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30　　日
                  刑事第三庭    法  官  韓茂山
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對本裁定不服，應於送達後1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（應抄
附繕本）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1 　　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記官  林怡玉


